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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 

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1〕第 541 号 

 

 

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事后审

查，并向你公司发出了年报问询函（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1〕第 152

号），请你公司结合回函内容就下列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： 

1. 请你公司根据回函中披露的报告期收入具体明细，补充披露

具体客户名称、合同内容、合同签订时间、收入确认时间，并结合合

同具体条款及各项业务持续时间等详细说明是否存在与公司正常经

营业务无直接关系、偶发性、临时性、无商业实质等特征，营业收入

扣除是否充分、完整，是否存在规避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第 14.3.1 条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

业收入低于 1亿元”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

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你公司披露的回函及你公司报备的相关文件显示，你公司四

季度对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油田工程服务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石化油服分公司”）确认收入 1,332.97 万元，其中确认“岩屑池

固化土资源化利用及岩屑池复耕”（以下简称“复耕业务”）营业收入

781.68 万元。你公司 2020 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收入 389.07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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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营业收入为 1.05 亿元。 

2020 年 12 月 30 日，你公司与中石化油服分公司签订《岩屑池

固化土资源化利用及岩屑池复耕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工程合同》”），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与供应商四川恒润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四川恒润发”）签订《元坝 6 井岩屑池固化土资源化利

用及岩屑池复耕分包合同》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分包合同》”），截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对上述复耕业务确认收入 781.68 万元，确认

成本 752.64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签订《工程合同》次日、签订《分包合同》

当日即确认收入与成本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

定，是否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。请会计师

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同时说明针对该笔收入的真实性和准

确性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已取得的主要审计证据。 

（2）你公司 2018 年、2019 年并未开展复耕业务，2020 年除前

述《工程合同》外未开展其他同类复耕业务。请说明该笔复耕业务收

入是否存在偶发性、临时性特征，是否应予以扣除。请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《工程合同》与《分包合同》的主要合

同条款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内容、合同价款、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、

违约责任、材料及设备供应等条款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结合《工程合同》与《分包合同》的主要合同条

款，说明你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复耕业务收入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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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5）《工程合同》约定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能擅自将工程分

包。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分包工程是否取得中石化油服分公司同意，

采取分包方式开展复耕业务的原因及合规性，以前年度是否曾采取分

包方式开展复耕业务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6）请说明你公司与中石化油服分公司的合作年限，并说明中

石化油服分公司近三年与你公司的交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内容、

交易金额及占比、定价模式、结算方式等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3.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发函日公司新签订单金额、目前在手

订单金额及执行情况，结合回函内容进一步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

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请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年报显示，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 2020

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及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》，决定终止公司

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

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。请你公司说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

体原因及对你公司经营、财务的影响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年报显示，2019 年 12月，平达新材料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

取得西藏瀚澧持有的上市公司 19.76%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，并成

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，目前西藏瀚澧持有的上市公司 19.76%股份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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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处于质押和司法冻结状态。 

（1）请说明截至回函日西藏瀚澧股权质押的数量、比例，并逐

笔说明质权方、起止时间、股票数量、占比及资金用途等。 

（2）请说明截至回函日西藏瀚澧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被冻结时间、期限、冻结法院、涉案案由、案件进展等。 

（3）请说明上述股份质押、冻结情况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控制权

的稳定性或经营情况造成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年报显示，上海掌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原告）于 2019 年 7

月 22 日依法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仁智股份、西藏瀚澧电子

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陈昊旻、金环拖欠借款 31,200,000.00 元

及逾期利息，2020年 6月 12日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

决，仁智败诉，2021 年 2月 5 日，上海掌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本

公司签订和解协议，根据调解协议冲减预计负债 7,722,925.78 元，冲

回营业外支出 4,504,630.44 元。 

（1）请说明前述预计负债计提和冲减的相应会计处理及其依据，

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
（2）请说明认定签订和解协议属于期后调整事项的具体依据及

对财务报表的影响，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报告期内，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比 52.84%，前五大供

应商采购金额占比 30.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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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、采购金额

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及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、主营业务、

股权结构、合作年限、销售与采购内容、销售与采购价格、结算方式、

近三年与你公司的交易情况等，并核查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与你公司、

你公司董监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之间，是

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、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，并

结合 2019 年情况说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原因。 

（2）请结合所处行业特点、销售模式等，说明你公司销售集中

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如是，请说明差异原因

及合理性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对特定客户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形。 

（3）请说明报告期你公司与前五大客户发生的交易是否具备商

业实质，相关交易是否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，是否涉及资金占用情形。 

（4）请说明报告期前五大客户截至目前回款金额和应收账款余

额、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未能回款的原因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年报显示，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，报告

期初预收款项 210.41 万元重分类至其他应付款 207.22 万元、合同负

债 2.82 万元、其他流动负债 0.37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预收账款

重分类至其他应付款的依据及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9. 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单位往来期末余额

为 2,086.31 万元，请你公司说明前述往来款的明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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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往来对象、是否为关联方、金额、形成原因、发生时间以及约定偿

还时间，如存在借款，进一步说明借款利率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

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 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

账面余额为 7,199.27 万元，已计提坏账准备 475.22 万元，计提比例

为 6.60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不同账龄计提比

例及其判断依据，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公

司存在较大差异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

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7月 27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7月 20日 

 

 


